	丙種查核表填表說明

1、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二十八條：

情報機關對所屬情報人員應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查核。情報人員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得辦理國家機密業務。

情報機關得於情報人員任用考試期間，對應試人員進行安全查核。應試人員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應不予錄取或不予及格。

情報機關對於規劃任用之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所為之安全查核，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安全查核結果，應通知當事人，於當事人有不利之情形時，應許其陳述意見及申辯。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安全查核之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2、 請受查核人詳閱「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及填表說明後，以藍、黑鋼筆或原子筆詳實填寫以下表格，不得有故意隱匿或不實之填註。

3、 丙2表特殊經歷內有勾選之欄位，請依據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之判斷基準項目，並依第七條至第十二條之判斷基準勾選，查核資料係自送查之日起算前五年之所有查核項目資訊。

4、 已詳閱保密切結或保密契約條款，並簽署願遵守之。

5、 受查核人已詳閱以上說明，並願詳實填寫查核表，配合執行安全查核。

受查核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丙種查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丙1表）

	姓名
	
	職等

（階級）
	
	出生地
	
	別名

綽號
	
	（請貼個人近期光面彩色照片乙張）

	出  生

年月日
	
	任官

日期
	
	任本職

日期
	
	性別
	□男

□女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

號碼
	
	具雙重國籍
	□是國籍：　　□否
	

	戶籍地址
	
	家用

電話
	
	

	通訊地址
	
	行動

電話
	
	

	學

　

　

歷
	學校名稱
	科系

期別
	入學時間
	畢（肄）業時間

	
	
	
	
	

	
	
	
	
	

	
	
	
	
	

	
	
	
	
	


	
	
	
	
	

	
	
	
	
	

	經

歷
	單位名稱

（含任官前歷練單位）
	職務
	任職日期
	離職日期

	
	
	
	
	

	
	
	
	
	

	
	
	
	
	

	
	
	
	
	

	
	
	
	
	

	
	
	
	
	

	家

庭

狀

況

︵　

父

母

、

配

偶

、

子

女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關係
	職業
	大陸港澳地區人士
	具雙重

國籍身分
	具他國居

留權身分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上親屬有大陸港澳地區、雙重國籍或他國居留權者，請於本欄填註其國籍、居留國及申請原因、日期等：

	

	經

常

來

往

聯

繫

之

同

學

、

親

友

︵

含

旅

外

者

︶
	姓名
	關係
	職業
	聯繫地址
	聯繫電話

	
	
	
	
	
	

	
	
	
	
	
	

	
	
	
	
	
	

	
	
	
	
	
	

	
	
	
	
	
	

	
	
	
	
	
	

	
	
	
	
	
	

	
	
	
	
	
	


	二、特殊經歷（丙2表）（以下若勾選「是」者，請述明時間及原因）

	１

對「國家忠誠度事項」有安全上之顧慮(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7條)
□是□否

２

對「受外國勢力影響事項」有安全上之顧慮(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8條)
□是□否

３

對「品德、懲戒、行政懲處及犯罪資訊事項」有安全上之顧慮(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9條)
□是□否

４

對「經濟狀況及財務資訊事項」有安全上之顧慮(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10條)
□是□否

５
對「身體狀況資訊事項」有安全上之顧慮(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11條)
□是□否
６
對「違反安全事件資訊事項」有安全上之顧慮(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第12條)
□是□否

７
其他陳述事項
□是□否

答是者請將事實填於第三項
三、重大事蹟摘註（請依人、事、時、地、物等要件填註）
事由

紀錄來源

佐證人或查證路線、管道

填表人簽名
單位主官（管）簽章




註：本表共　頁（Ａ４紙），經填註人簽名（蓋章），並經單位主官（管）簽章後，函送查核單位憑辦。
附件一








